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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女士：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有關「報告《香港鐵路附例》及 

《香港鐵路(西北鐵路)附例》的檢討工作」的議案 

 

 

  2017年 6月 6日的來信收悉。隨函夾附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就鐵路事

宜小組委員會通過的題述議案的回應，供委員參閱。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 

 

 (何星頤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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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鐵路事宜小組委員會  
 

香港鐵路有限公司就「報告《香港鐵路附例》及 

《香港鐵路(西北鐵路)附例》的檢討工作」議案的回應 

 

 

  港鐵每日服務超過 500 萬乘客人次，以車廂內每平方

米站立四人計算，繁忙時段各綫更是已經或將近飽和，非常

繁忙，亦相當擠迫。港鐵公司根據《香港鐵路條例》（第 556

章）訂立《香港鐵路附例》（第 556B 章），目的是對乘客

的行為作出合理的規範，確保港鐵公司能為乘客提供安全、

可靠及舒適的鐵路服務。  

 

2.  現時，按《香港鐵路附例》第 4A 條，任何人不得將

單車帶進鐵路處所。鑒於有市民及單車團體希望港鐵公司可

放寬規定，允許乘客攜帶單車乘搭港鐵，公司在平衡鐵路運

作需要、車廂內的空間及其他乘客的安全及舒適度等因素後，

容許乘客攜帶一輛摺合或拆除一個車輪的單車乘搭港鐵。這

個安排除了旨在防止乘客於鐵路範圍內騎單車外，亦可容許

乘客攜帶單車之餘減少單車在繁忙的鐵路系統及車廂内所

佔的空間，減低對其他乘客的影響。此務實的安排已實施了

一段時間，根據港鐵公司觀察，安排運作暢順。港鐵公司多

年來亦與單車團體保持溝通，並向團體代表解釋現行安排的

理據。  

 

3.  港鐵公司希望以此現行安排為基礎，就於鐵路範圍攜

帶單車制定明確的指引及規定。公司建議先從附例第 4A 條

中剔除禁止攜帶單車的字眼，並加入禁止騎單車的條文，確

保乘客安全。在修訂附例後，港鐵公司計劃將攜帶單車的指

引及規定清楚列載於根據附例所制訂的「運載條件」當中。 

 

4.  檢視附例的工作在於本年 4 月 28 日諮詢過鐵路事宜

小組委員會後仍在進行中，檢視工作完成後，附例修訂建議

會提交立法會審議。屆時就處理可攜帶單車及禁止騎單車的

詳細安排亦會一併交代。  

 

 

港鐵公司 

2017年7月 




